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30號

原      告  葉秋華  

訴訟代理人  陳宏義律師

複代理人    郭晏甫律師

            郭伊麗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羅瑞昌律師

            劉鎮智律師

            石淳瑋  

0000000000000000

            邱淑玲  

            陳乃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

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臨時技術工，屬

一般所稱之公務機關臨時人員，於112年10月18日於被告所

屬財政稅務局臨時技術工任上退休，工作年資為46年3月又1

8天。於66年至70年初，因被告對所屬人員之投保作業紊

亂，被告承辦人員疏失，於71年9月25日才加保勞工保險，

違反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㈡原告於94年7月1日起改適用勞退新制，舊制工作年資自66年

7月1日起至94年6月30日(即勞退新制施行日之前一日)止，

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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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5年之工作年資(即66年7月1日至81年6月30日)，每滿1年

給與2個基數，計30個基數(15年x2基數/年＝30基數)，超過

15年之工作年資部分(即81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每滿1

年給與1個基數，計13個基數，共計43個基數，以原告結算

之舊制退休金平均工資新臺幣(下同)26,400元計算，原告之

舊制退休金應為1,135,200元。惟被告就原告之勞退舊制年

資僅計算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期間共7年(14個基

數)，而於111年1月30日核付舊制退休金369,600元，短付原

告舊制退休金765,600元。關於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期

間工作年資，當時雖無有效之法令規範，兩造復未經協商，

然依勞基法立法目的及精神，係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且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而制定，又雇主與勞工所

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該法定之最低標準；另從勞基法第84

條之2規定文義解釋，顯係就適用該法前之年資，應以何種

標準計算資遣費及退休金，並無加以規範，即屬法律漏洞，

而有補充之必要，有類推適用現行勞基法規定以為補充之必

要。是以，原告就87年7月1日以前工資，無與被告協商之可

能，故原告於勞退舊制之工作年資仍應自受雇日即66年7月1

日起算。

　㈢原告之勞保保險年資，應自66年7月1日起計算至112年10月1

8日，計46年3月又18天。原告得請領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下稱老年給付)每月給付金額(擇優)為35,286元，若以加保

勞工保險之日即71年9月25日為投保年資起算日，勞保投保

年資為41年又24日，勞保老年給付每月給付金額(擇優)僅為

31,342元，原告因被告遲延投保致勞保老年給付每月短少3,

944元。參照內政部統計112年我國女性平均壽命為83.7歲，

原告為00年00月00日生，於112年10月18日退保日之翌日為6

5足歲，尚有餘命18.7年，原告因被告遲延投保所損失之老

年給付總額為885,033元。

　㈣兩造雖6個月簽訂一次契約書，惟原告之工作具有繼續性，

被告對其所屬人員是否納入編制，依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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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0號判決意旨，乃其預算運用問題，勞工保險應為勞工

應有之最低保障，區分編制內、編制外人員為是否投保之差

別待遇，理由並非正當。原告任職時，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

工作規則尚未頒布，縱依該工作規則，以人事費用以外經費

進用之人員，判斷原告是否屬臨時人員，「台南市政府僱用

臨時僱工請示單」備考欄記載「由單位預算財政業務-集中

支付管理-人事費項下支付」，可知原告之薪資係以人事費

支付，不符合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對臨時人員之定

義，原告實質上屬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應強制納保之勞工。縱

被告於勞基法適用前，因法未規定或依行政機關函釋，有雇

主是否應為其強制納保之疑義，然兩造契約類型仍應從原告

工作性質、實際工作情形與時間等實質認定，不能僅因其職

稱即逕認其具有臨時性而不須為其投保，否則原告於該段時

間確實有付出相當勞力，卻僅因工作性質或政府預算編制由

被告單方面決定之因素，而不能受保障，有失公允等語。

　㈤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6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按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

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勞基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3

項定有明文。準此，本件原告在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任職

期間有無勞基法之適用，即應視其等是否從事中央主管機關

即勞委會或勞動部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而定。依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於87年1月5日以台（86）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

（下稱87年函釋）公告、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

14號函，可知公務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

除符合系爭行政函釋所稱從事之工作與技工、駕駛人、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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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清潔隊員相同者，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以外，其

餘臨時人員均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再者，各機關進

用臨時人員，其目的係在分擔及輔助、配合機關編制人員之

工作等為主，故關於臨時人員之工作項目及內容，縱部分係

分擔原屬工友之工作，亦不能當然謂其等即為實際上之工

友，並認其等自87年1月1日即應適用勞基法，仍應視其等之

工作內容與該機關編制內之工友、技工可否評價為相同或實

質上相當以為定。再按臺南市政府102年1月24日府秘總字第

1020043765B函(下稱臺南市政府函文)略以，本府及所屬各

級機關所僱之臨時人員，如其所從事之工作與公務機構技

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相同者，同意比照前開人員自

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並計給退休金。惟各用人機關應本

權責就個案事實認定。又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得併計

成就退休年資要件，但不發給退休金。由上揭函文可知，凡

於公務機構擔任「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等四類

人員，按日計酬之臨時僱用人員，若所從事之工作相同，應

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至非按日計酬（如

按月計酬）之臨時僱用人員，雖未在上開二函釋範疇，惟依

舉輕明重法理，若所從事之工作與上述4類人員相同，仍應

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

　㈡原告自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所屬機關，雖掛名為臨時技

術工，但因原告為身心障礙人士，實際工作僅從事公文收發

等工作，並無需「專長或職業技能」，與「具有專長或職業

技能的技術人員」之「技工」有別，惟其所從事之工作內容

與「工友」之工作性質相同。依上揭87年函釋意旨及用人機

關認定，屬上開函釋人員之範圍，而自87年7月1日起始適用

勞基法。原告於87年6月30日以前之年資，因其工作內容不

具備技術專長，不符合「技工」之工作性質，僅是工作內容

與「工友」之工作性質相同之臨時人員，不能當然謂其為實

際上之工友，故其本質仍屬臨時人員，無勞基法之適用。原

告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年資，當時無法令可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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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被告否認原告之退休金請求權，顯然被告並無自訂之規

定，兩造亦無協商之計算方式，依上開臺南市政府函文意

旨，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僅得併計成就退休年資要

件，不發給退休金。從而，原告請求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

0日之舊制退休金765,600元，依法無據，亦無理由。

　㈢臨時人員是否合於57年之勞保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68年

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應強制納保勞工，尚有疑

義，內政部60年函文及64年函文均認為臨時僱用之技工、司

機、工友等，應免予參加勞工保險。依77年2月3日修正之勞

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

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始

為強制納保對象。原告以職別臨時技術工任職，工作內容為

辦理庫款支付資料登錄、整理及其他事物業務等，屬被告依

契約自行僱用之臨時人員，且原告當時之工資係以被告年度

核定之人事費用以外經費進用之臨時人員酬金支應，為被告

預算編制外之人員，顯見原告於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4日

屬臨時人員，工作內容視實際需要而具支援協助性質，核與

機關編制內員工之實際工作事項並不相當，非屬57、68年勞

保條例所指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

友」。被告於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4日未將原告加入勞工

保險，乃因原告擔任臨時技術工，為預算編制外人員，非勞

保條例強制納保對象，被告於71年已為當時不屬於強制納保

對象之原告提早投保勞工保險，並未遲延投保。

　㈣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00年00月出生，自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94年

7月1日適用勞退新制，於112年10月19日屆齡退休。

　㈡原告於112年10月19日退休時，被告所屬臺南市政府財政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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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開立之臨時證明書記載原告之職稱為臨時技術工。

　㈢被告於71年9月25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㈣被告認定原告舊制年資為7年(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

核計14個基數，給與退休金369,600元。

　㈤原告於112年10月27日申請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經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採計勞保保險年資41年又1月，核定自112年10

月起按月於次月底發給31,342元。

　㈥如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66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期間以舊

制計算退休金有理由，則被告應給付之數額為765,600元。

　㈦如原告主張被告應自66年7月1日起即未原告投保勞保為有理

由，則被告對於原告計算方式所得遲延投保(71年9月25日方

投保勞保)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為新臺幣885,033元之數

額。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於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因被告對所屬人員

之投保作業紊亂，遲至71年9月25日始為原告加保勞工保

險，且僅以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計算原告勞退舊制年

資，而短付765,600元舊制退休金，另以71年9月25日為投保

年資起算老年給付，致原告受有老年給付差額885,033元之

損失云云，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765,600元，有無理由？ 

　1.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

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

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

而補充之問題；換言之，因兩事項間具有本質上之類似性，

依法律規範意旨判斷本應同予規範，竟生疏未規範之法律漏

洞，基於「同一法律上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項法律規定

類推及於其他法律所未規定之事項，即所謂類推適用，準

此，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得否類推適用某項法律規定，應

先探求某項法律規定之規範目的即立法理由，其次再判斷得

否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法律規定類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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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09

號、101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勞工工作年

資符合勞基法第53條、第54條退休條件，其舊制年資之退休

金固應依同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發給，此所謂「工作

年資」，依勞基法第57條、第84條之2規定，就服務同一事

業單位年資，雖自受僱日起算，對適用勞基法前後之工作年

資合併計算，惟適用前後之退休金給與標準，係採分段計算

方式，關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部分，應依當時適用之

法令，若無法令可資適用者，則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退休規

定或由勞雇雙方協商決定，關於適用勞基法後之工作年資部

分，始直接適用勞基法規定給與標準計算。據此，關於勞基

法前之工作年資退休金給與標準，勞基法並無得溯及既往而

適用之規定，則就勞基法施行前或指定行業適用前之勞動契

約關係，應屬立法者有意不為溯及適用之事項，非法律漏

洞，應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2.次按勞基法於85年12月27日修正之第3條條文中增列第3項，

規定於87年底以前，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除因經營

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

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始不適用

之。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

56414號函釋：「查本會已於去年9月1日公告指定公務機構

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

準法。故凡於公務機構擔任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

員，均應依該法規定辦理。至於按日計酬臨時僱用人員，如

其所從事之工作與上開人員工作相同，即屬上開該等人員之

範圍，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復於96年11月30日以勞動一

字第960130914號函釋並公告：「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

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00

年0月0日生效。」，公告事項「…二、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

用之臨時人員，不包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

行政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及業經本會公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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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

助理。」等情。是以，公務機關就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

臨時人員，其中符合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

號函釋所指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之工作者，應自

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餘臨時人員依96年11月30日以

勞動一字第960130914號函釋則於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

法。

　3.經查，原告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非屬被告編

制內員工，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依被告提出台南市政府僱用

臨時僱工請示單所示(見本院卷第81-85頁)，被告係從事

「負責區公所、學校 支票之整理、登簿工作及整理相關資

料」、「電腦操作」、「將各機關送來之付款憑單輸入電腦

登錄並印相關報表」、「將各機關學校之預算數登入電

腦」、「各機關之追加、減預算、轉帳等輸入電腦登帳」、

「各項業務支援」、「各托兒所、幼稚園、國小、國中等學

校付款憑單之收件、審核及電話解說相關問題、各托兒所、

幼稚園、國小門中等學校之印鑑更換」、「電腦操作」、

「其他具交辦」等工作，可知被告係依各該年度工作需求內

容之特定工作為目的，而僱用原告。又觀諸上開工作內容，

業務性質偏屬工友或技工不定，且被告係分別因前開特定工

作，而逐年僱用原告，並非因繼續性工作而僱用原告，核其

本質仍屬臨時人員，是被告依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

第56414號函釋，就原告工作年資自87年7月1日起始適用勞

基法，核無違誤。原告主張其係從事繼續性工作，與是否列

為編制人員無關，仍應適用勞基法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

採。

　4.至於，原告主張應類推適用勞基法之規定云云，然依前開㈠

1.說明，勞基法並無得溯及既往而適用之規定，則就勞基法

施行前或指定行業適用前之勞動契約關係，應屬立法者有意

不為溯及適用之事項，非法律漏洞，應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基此，原告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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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勞基法前年資(即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勞退舊制

退休金765,6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主張被告遲延投保，請求被告給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

付差額885,033元，有無理由？

　 1.經查，原告係於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被告於71年9月

25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為兩造所不爭執。本件原告

主張被告自66年7月1日即應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竟遲至7

1年9月25日始投保之，被告應賠償原告老年給付885,033元

等語，為被告否認。是以審究被告是否違反勞工保險條例

未為原告投保乙節，自應依前開期間(即66年7月1日至71年

9月25日)，勞工保險條例是否將原告列為強制投保之對

象，為判斷依據。

　 2.勞工保險關於被保險人於66年間之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第1

項第4款係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14歲以上、60歲以下

之左列勞工，應全部加入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繼於68年1

月17日修正、68年2月19日公布施行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規定：「凡年滿14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

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

保險為被保險人：…四、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技

工、司機、工友。五、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約聘、約僱

人員。…」；77年1月15日修正、77年2月3日公布施行之勞

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0歲以下

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

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依法不得參加公

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

學校之員工。…」。又依行政院64年11月28日臺人政肆字

第24215號函釋：「…二、各級民意機構、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額外或臨時僱用之技工、司機、工友等，應免予參加

勞工保險。」等語，由此可知，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

期間之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強制納保對象，就政府機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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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依前開函釋說明，關於66年間適用之勞工保險條例第8

條第1項第4款、68年1月17日修正、68年2月19日公布施行

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技工、司機、工

友；及同條項第5款規定之約聘、約僱人員等勞工，非指所

有政府機關之技工、司機、工友、約聘、約僱人員皆屬

之，尚須經政府機關列為編制人員為限，且不包含臨時雇

工等臨時人員。換言之，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前開

勞工保險條規定所規定所稱政府機關技工、司機、工友之

適用範圍，應以政府機關編制人員為限，而不含臨時人

員。

　 3.承前㈠3.說明，被告非因繼續性工作而僱用原告，縱被告

逐年簽核接續僱用原告，亦不影響原告為臨時人員之本

質。基此，原告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間任職被告期

間，既屬臨時人員，依前開㈡2.1說明，自不在前開期間勞

工保險條例規定適用之強制投保對象之範圍，則被告未予

投保，自未違反前開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從而，被告於7

1年9月1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

定，原告以被告未自其任職之日起投保勞工保險為由，依

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老年年金給付差額885,0

33元，依法無據，並無可採。

四、綜上述，原告於87年7月1日以前之工作年資，並不適用勞基

法之規定，且被告亦未遲延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從而，原

告主張依勞基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請求被告應給付1,650,6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

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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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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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30號
原      告  葉秋華  
訴訟代理人  陳宏義律師
複代理人    郭晏甫律師
            郭伊麗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羅瑞昌律師
            劉鎮智律師
            石淳瑋  


            邱淑玲  
            陳乃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臨時技術工，屬一般所稱之公務機關臨時人員，於112年10月18日於被告所屬財政稅務局臨時技術工任上退休，工作年資為46年3月又18天。於66年至70年初，因被告對所屬人員之投保作業紊亂，被告承辦人員疏失，於71年9月25日才加保勞工保險，違反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㈡原告於94年7月1日起改適用勞退新制，舊制工作年資自66年7月1日起至94年6月30日(即勞退新制施行日之前一日)止，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前15年之工作年資(即66年7月1日至81年6月30日)，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計30個基數(15年x2基數/年＝30基數)，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部分(即81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計13個基數，共計43個基數，以原告結算之舊制退休金平均工資新臺幣(下同)26,400元計算，原告之舊制退休金應為1,135,200元。惟被告就原告之勞退舊制年資僅計算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期間共7年(14個基數)，而於111年1月30日核付舊制退休金369,600元，短付原告舊制退休金765,600元。關於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期間工作年資，當時雖無有效之法令規範，兩造復未經協商，然依勞基法立法目的及精神，係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且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而制定，又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該法定之最低標準；另從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文義解釋，顯係就適用該法前之年資，應以何種標準計算資遣費及退休金，並無加以規範，即屬法律漏洞，而有補充之必要，有類推適用現行勞基法規定以為補充之必要。是以，原告就87年7月1日以前工資，無與被告協商之可能，故原告於勞退舊制之工作年資仍應自受雇日即66年7月1日起算。
　㈢原告之勞保保險年資，應自66年7月1日起計算至112年10月18日，計46年3月又18天。原告得請領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下稱老年給付)每月給付金額(擇優)為35,286元，若以加保勞工保險之日即71年9月25日為投保年資起算日，勞保投保年資為41年又24日，勞保老年給付每月給付金額(擇優)僅為31,342元，原告因被告遲延投保致勞保老年給付每月短少3,944元。參照內政部統計112年我國女性平均壽命為83.7歲，原告為00年00月00日生，於112年10月18日退保日之翌日為65足歲，尚有餘命18.7年，原告因被告遲延投保所損失之老年給付總額為885,033元。
　㈣兩造雖6個月簽訂一次契約書，惟原告之工作具有繼續性，被告對其所屬人員是否納入編制，依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意旨，乃其預算運用問題，勞工保險應為勞工應有之最低保障，區分編制內、編制外人員為是否投保之差別待遇，理由並非正當。原告任職時，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尚未頒布，縱依該工作規則，以人事費用以外經費進用之人員，判斷原告是否屬臨時人員，「台南市政府僱用臨時僱工請示單」備考欄記載「由單位預算財政業務-集中支付管理-人事費項下支付」，可知原告之薪資係以人事費支付，不符合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對臨時人員之定義，原告實質上屬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應強制納保之勞工。縱被告於勞基法適用前，因法未規定或依行政機關函釋，有雇主是否應為其強制納保之疑義，然兩造契約類型仍應從原告工作性質、實際工作情形與時間等實質認定，不能僅因其職稱即逕認其具有臨時性而不須為其投保，否則原告於該段時間確實有付出相當勞力，卻僅因工作性質或政府預算編制由被告單方面決定之因素，而不能受保障，有失公允等語。
　㈤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6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按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勞基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準此，本件原告在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任職期間有無勞基法之適用，即應視其等是否從事中央主管機關即勞委會或勞動部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而定。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7年1月5日以台（86）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下稱87年函釋）公告、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14號函，可知公務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除符合系爭行政函釋所稱從事之工作與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相同者，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以外，其餘臨時人員均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再者，各機關進用臨時人員，其目的係在分擔及輔助、配合機關編制人員之工作等為主，故關於臨時人員之工作項目及內容，縱部分係分擔原屬工友之工作，亦不能當然謂其等即為實際上之工友，並認其等自87年1月1日即應適用勞基法，仍應視其等之工作內容與該機關編制內之工友、技工可否評價為相同或實質上相當以為定。再按臺南市政府102年1月24日府秘總字第1020043765B函(下稱臺南市政府函文)略以，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所僱之臨時人員，如其所從事之工作與公務機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相同者，同意比照前開人員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並計給退休金。惟各用人機關應本權責就個案事實認定。又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得併計成就退休年資要件，但不發給退休金。由上揭函文可知，凡於公務機構擔任「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等四類人員，按日計酬之臨時僱用人員，若所從事之工作相同，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至非按日計酬（如按月計酬）之臨時僱用人員，雖未在上開二函釋範疇，惟依舉輕明重法理，若所從事之工作與上述4類人員相同，仍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
　㈡原告自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所屬機關，雖掛名為臨時技術工，但因原告為身心障礙人士，實際工作僅從事公文收發等工作，並無需「專長或職業技能」，與「具有專長或職業技能的技術人員」之「技工」有別，惟其所從事之工作內容與「工友」之工作性質相同。依上揭87年函釋意旨及用人機關認定，屬上開函釋人員之範圍，而自87年7月1日起始適用勞基法。原告於87年6月30日以前之年資，因其工作內容不具備技術專長，不符合「技工」之工作性質，僅是工作內容與「工友」之工作性質相同之臨時人員，不能當然謂其為實際上之工友，故其本質仍屬臨時人員，無勞基法之適用。原告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年資，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被告否認原告之退休金請求權，顯然被告並無自訂之規定，兩造亦無協商之計算方式，依上開臺南市政府函文意旨，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僅得併計成就退休年資要件，不發給退休金。從而，原告請求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舊制退休金765,600元，依法無據，亦無理由。
　㈢臨時人員是否合於57年之勞保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68年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應強制納保勞工，尚有疑義，內政部60年函文及64年函文均認為臨時僱用之技工、司機、工友等，應免予參加勞工保險。依77年2月3日修正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始為強制納保對象。原告以職別臨時技術工任職，工作內容為辦理庫款支付資料登錄、整理及其他事物業務等，屬被告依契約自行僱用之臨時人員，且原告當時之工資係以被告年度核定之人事費用以外經費進用之臨時人員酬金支應，為被告預算編制外之人員，顯見原告於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4日屬臨時人員，工作內容視實際需要而具支援協助性質，核與機關編制內員工之實際工作事項並不相當，非屬57、68年勞保條例所指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被告於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4日未將原告加入勞工保險，乃因原告擔任臨時技術工，為預算編制外人員，非勞保條例強制納保對象，被告於71年已為當時不屬於強制納保對象之原告提早投保勞工保險，並未遲延投保。
　㈣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00年00月出生，自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94年7月1日適用勞退新制，於112年10月19日屆齡退休。
　㈡原告於112年10月19日退休時，被告所屬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開立之臨時證明書記載原告之職稱為臨時技術工。
　㈢被告於71年9月25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㈣被告認定原告舊制年資為7年(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核計14個基數，給與退休金369,600元。
　㈤原告於112年10月27日申請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採計勞保保險年資41年又1月，核定自112年10月起按月於次月底發給31,342元。
　㈥如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66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期間以舊制計算退休金有理由，則被告應給付之數額為765,600元。
　㈦如原告主張被告應自66年7月1日起即未原告投保勞保為有理由，則被告對於原告計算方式所得遲延投保(71年9月25日方投保勞保)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為新臺幣885,033元之數額。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於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因被告對所屬人員之投保作業紊亂，遲至71年9月25日始為原告加保勞工保險，且僅以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計算原告勞退舊制年資，而短付765,600元舊制退休金，另以71年9月25日為投保年資起算老年給付，致原告受有老年給付差額885,033元之損失云云，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765,600元，有無理由？ 
　1.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換言之，因兩事項間具有本質上之類似性，依法律規範意旨判斷本應同予規範，竟生疏未規範之法律漏洞，基於「同一法律上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項法律規定類推及於其他法律所未規定之事項，即所謂類推適用，準此，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得否類推適用某項法律規定，應先探求某項法律規定之規範目的即立法理由，其次再判斷得否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法律規定類推及於該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101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勞工工作年資符合勞基法第53條、第54條退休條件，其舊制年資之退休金固應依同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發給，此所謂「工作年資」，依勞基法第57條、第84條之2規定，就服務同一事業單位年資，雖自受僱日起算，對適用勞基法前後之工作年資合併計算，惟適用前後之退休金給與標準，係採分段計算方式，關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部分，應依當時適用之法令，若無法令可資適用者，則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退休規定或由勞雇雙方協商決定，關於適用勞基法後之工作年資部分，始直接適用勞基法規定給與標準計算。據此，關於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退休金給與標準，勞基法並無得溯及既往而適用之規定，則就勞基法施行前或指定行業適用前之勞動契約關係，應屬立法者有意不為溯及適用之事項，非法律漏洞，應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2.次按勞基法於85年12月27日修正之第3條條文中增列第3項，規定於87年底以前，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除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始不適用之。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查本會已於去年9月1日公告指定公務機構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故凡於公務機構擔任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均應依該法規定辦理。至於按日計酬臨時僱用人員，如其所從事之工作與上開人員工作相同，即屬上開該等人員之範圍，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復於96年11月30日以勞動一字第960130914號函釋並公告：「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00年0月0日生效。」，公告事項「…二、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包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行政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及業經本會公告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理。」等情。是以，公務機關就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其中符合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所指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之工作者，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餘臨時人員依96年11月30日以勞動一字第960130914號函釋則於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
　3.經查，原告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非屬被告編制內員工，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依被告提出台南市政府僱用臨時僱工請示單所示(見本院卷第81-85頁)，被告係從事「負責區公所、學校 支票之整理、登簿工作及整理相關資料」、「電腦操作」、「將各機關送來之付款憑單輸入電腦登錄並印相關報表」、「將各機關學校之預算數登入電腦」、「各機關之追加、減預算、轉帳等輸入電腦登帳」、「各項業務支援」、「各托兒所、幼稚園、國小、國中等學校付款憑單之收件、審核及電話解說相關問題、各托兒所、幼稚園、國小門中等學校之印鑑更換」、「電腦操作」、「其他具交辦」等工作，可知被告係依各該年度工作需求內容之特定工作為目的，而僱用原告。又觀諸上開工作內容，業務性質偏屬工友或技工不定，且被告係分別因前開特定工作，而逐年僱用原告，並非因繼續性工作而僱用原告，核其本質仍屬臨時人員，是被告依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就原告工作年資自87年7月1日起始適用勞基法，核無違誤。原告主張其係從事繼續性工作，與是否列為編制人員無關，仍應適用勞基法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採。
　4.至於，原告主張應類推適用勞基法之規定云云，然依前開㈠1.說明，勞基法並無得溯及既往而適用之規定，則就勞基法施行前或指定行業適用前之勞動契約關係，應屬立法者有意不為溯及適用之事項，非法律漏洞，應無類推適用之餘地。基此，原告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適用勞基法前年資(即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勞退舊制退休金765,6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主張被告遲延投保，請求被告給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差額885,033元，有無理由？
　 1.經查，原告係於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被告於71年9月25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為兩造所不爭執。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66年7月1日即應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竟遲至71年9月25日始投保之，被告應賠償原告老年給付885,033元等語，為被告否認。是以審究被告是否違反勞工保險條例未為原告投保乙節，自應依前開期間(即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勞工保險條例是否將原告列為強制投保之對象，為判斷依據。
　 2.勞工保險關於被保險人於66年間之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係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14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全部加入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繼於68年1月17日修正、68年2月19日公布施行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凡年滿14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五、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約聘、約僱人員。…」；77年1月15日修正、77年2月3日公布施行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又依行政院64年11月28日臺人政肆字第24215號函釋：「…二、各級民意機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額外或臨時僱用之技工、司機、工友等，應免予參加勞工保險。」等語，由此可知，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間之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強制納保對象，就政府機關部分，依前開函釋說明，關於66年間適用之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68年1月17日修正、68年2月19日公布施行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技工、司機、工友；及同條項第5款規定之約聘、約僱人員等勞工，非指所有政府機關之技工、司機、工友、約聘、約僱人員皆屬之，尚須經政府機關列為編制人員為限，且不包含臨時雇工等臨時人員。換言之，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前開勞工保險條規定所規定所稱政府機關技工、司機、工友之適用範圍，應以政府機關編制人員為限，而不含臨時人員。
　 3.承前㈠3.說明，被告非因繼續性工作而僱用原告，縱被告逐年簽核接續僱用原告，亦不影響原告為臨時人員之本質。基此，原告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間任職被告期間，既屬臨時人員，依前開㈡2.1說明，自不在前開期間勞工保險條例規定適用之強制投保對象之範圍，則被告未予投保，自未違反前開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從而，被告於71年9月1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原告以被告未自其任職之日起投保勞工保險為由，依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老年年金給付差額885,033元，依法無據，並無可採。
四、綜上述，原告於87年7月1日以前之工作年資，並不適用勞基法之規定，且被告亦未遲延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從而，原告主張依勞基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1,650,6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30號

原      告  葉秋華  

訴訟代理人  陳宏義律師

複代理人    郭晏甫律師

            郭伊麗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羅瑞昌律師

            劉鎮智律師

            石淳瑋  



            邱淑玲  

            陳乃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

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臨時技術工，屬

    一般所稱之公務機關臨時人員，於112年10月18日於被告所

    屬財政稅務局臨時技術工任上退休，工作年資為46年3月又1

    8天。於66年至70年初，因被告對所屬人員之投保作業紊亂

    ，被告承辦人員疏失，於71年9月25日才加保勞工保險，違

    反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㈡原告於94年7月1日起改適用勞退新制，舊制工作年資自66年7

    月1日起至94年6月30日(即勞退新制施行日之前一日)止，類

    推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前

    15年之工作年資(即66年7月1日至81年6月30日)，每滿1年給

    與2個基數，計30個基數(15年x2基數/年＝30基數)，超過15

    年之工作年資部分(即81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每滿1年

    給與1個基數，計13個基數，共計43個基數，以原告結算之

    舊制退休金平均工資新臺幣(下同)26,400元計算，原告之舊

    制退休金應為1,135,200元。惟被告就原告之勞退舊制年資

    僅計算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期間共7年(14個基數)，

    而於111年1月30日核付舊制退休金369,600元，短付原告舊

    制退休金765,600元。關於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期間工

    作年資，當時雖無有效之法令規範，兩造復未經協商，然依

    勞基法立法目的及精神，係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且為

    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而制定，又雇主與勞工所訂勞

    動條件，不得低於該法定之最低標準；另從勞基法第84條之

    2規定文義解釋，顯係就適用該法前之年資，應以何種標準

    計算資遣費及退休金，並無加以規範，即屬法律漏洞，而有

    補充之必要，有類推適用現行勞基法規定以為補充之必要。

    是以，原告就87年7月1日以前工資，無與被告協商之可能，

    故原告於勞退舊制之工作年資仍應自受雇日即66年7月1日起

    算。

　㈢原告之勞保保險年資，應自66年7月1日起計算至112年10月18

    日，計46年3月又18天。原告得請領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下

    稱老年給付)每月給付金額(擇優)為35,286元，若以加保勞

    工保險之日即71年9月25日為投保年資起算日，勞保投保年

    資為41年又24日，勞保老年給付每月給付金額(擇優)僅為31

    ,342元，原告因被告遲延投保致勞保老年給付每月短少3,94

    4元。參照內政部統計112年我國女性平均壽命為83.7歲，原

    告為00年00月00日生，於112年10月18日退保日之翌日為65

    足歲，尚有餘命18.7年，原告因被告遲延投保所損失之老年

    給付總額為885,033元。

　㈣兩造雖6個月簽訂一次契約書，惟原告之工作具有繼續性，被

    告對其所屬人員是否納入編制，依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

    1040號判決意旨，乃其預算運用問題，勞工保險應為勞工應

    有之最低保障，區分編制內、編制外人員為是否投保之差別

    待遇，理由並非正當。原告任職時，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工

    作規則尚未頒布，縱依該工作規則，以人事費用以外經費進

    用之人員，判斷原告是否屬臨時人員，「台南市政府僱用臨

    時僱工請示單」備考欄記載「由單位預算財政業務-集中支

    付管理-人事費項下支付」，可知原告之薪資係以人事費支

    付，不符合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對臨時人員之定義

    ，原告實質上屬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應強制納保之勞工。縱被

    告於勞基法適用前，因法未規定或依行政機關函釋，有雇主

    是否應為其強制納保之疑義，然兩造契約類型仍應從原告工

    作性質、實際工作情形與時間等實質認定，不能僅因其職稱

    即逕認其具有臨時性而不須為其投保，否則原告於該段時間

    確實有付出相當勞力，卻僅因工作性質或政府預算編制由被

    告單方面決定之因素，而不能受保障，有失公允等語。

　㈤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6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按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

    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勞基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3

    項定有明文。準此，本件原告在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任職

    期間有無勞基法之適用，即應視其等是否從事中央主管機關

    即勞委會或勞動部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而定。依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於87年1月5日以台（86）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

    （下稱87年函釋）公告、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

    14號函，可知公務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

    除符合系爭行政函釋所稱從事之工作與技工、駕駛人、工友

    及清潔隊員相同者，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以外，其

    餘臨時人員均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再者，各機關進

    用臨時人員，其目的係在分擔及輔助、配合機關編制人員之

    工作等為主，故關於臨時人員之工作項目及內容，縱部分係

    分擔原屬工友之工作，亦不能當然謂其等即為實際上之工友

    ，並認其等自87年1月1日即應適用勞基法，仍應視其等之工

    作內容與該機關編制內之工友、技工可否評價為相同或實質

    上相當以為定。再按臺南市政府102年1月24日府秘總字第10

    20043765B函(下稱臺南市政府函文)略以，本府及所屬各級

    機關所僱之臨時人員，如其所從事之工作與公務機構技工、

    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相同者，同意比照前開人員自87年

    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並計給退休金。惟各用人機關應本權責

    就個案事實認定。又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得併計成就

    退休年資要件，但不發給退休金。由上揭函文可知，凡於公

    務機構擔任「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等四類人員

    ，按日計酬之臨時僱用人員，若所從事之工作相同，應自87

    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至非按日計酬（如按月

    計酬）之臨時僱用人員，雖未在上開二函釋範疇，惟依舉輕

    明重法理，若所從事之工作與上述4類人員相同，仍應自87

    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

　㈡原告自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所屬機關，雖掛名為臨時技

    術工，但因原告為身心障礙人士，實際工作僅從事公文收發

    等工作，並無需「專長或職業技能」，與「具有專長或職業

    技能的技術人員」之「技工」有別，惟其所從事之工作內容

    與「工友」之工作性質相同。依上揭87年函釋意旨及用人機

    關認定，屬上開函釋人員之範圍，而自87年7月1日起始適用

    勞基法。原告於87年6月30日以前之年資，因其工作內容不

    具備技術專長，不符合「技工」之工作性質，僅是工作內容

    與「工友」之工作性質相同之臨時人員，不能當然謂其為實

    際上之工友，故其本質仍屬臨時人員，無勞基法之適用。原

    告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年資，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

    ，被告否認原告之退休金請求權，顯然被告並無自訂之規定

    ，兩造亦無協商之計算方式，依上開臺南市政府函文意旨，

    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僅得併計成就退休年資要件，不

    發給退休金。從而，原告請求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

    舊制退休金765,600元，依法無據，亦無理由。

　㈢臨時人員是否合於57年之勞保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68年之

    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應強制納保勞工，尚有疑義

    ，內政部60年函文及64年函文均認為臨時僱用之技工、司機

    、工友等，應免予參加勞工保險。依77年2月3日修正之勞保

    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

    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始為

    強制納保對象。原告以職別臨時技術工任職，工作內容為辦

    理庫款支付資料登錄、整理及其他事物業務等，屬被告依契

    約自行僱用之臨時人員，且原告當時之工資係以被告年度核

    定之人事費用以外經費進用之臨時人員酬金支應，為被告預

    算編制外之人員，顯見原告於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4日屬

    臨時人員，工作內容視實際需要而具支援協助性質，核與機

    關編制內員工之實際工作事項並不相當，非屬57、68年勞保

    條例所指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

    被告於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4日未將原告加入勞工保險，

    乃因原告擔任臨時技術工，為預算編制外人員，非勞保條例

    強制納保對象，被告於71年已為當時不屬於強制納保對象之

    原告提早投保勞工保險，並未遲延投保。

　㈣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00年00月出生，自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94年7

    月1日適用勞退新制，於112年10月19日屆齡退休。

　㈡原告於112年10月19日退休時，被告所屬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

    局開立之臨時證明書記載原告之職稱為臨時技術工。

　㈢被告於71年9月25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㈣被告認定原告舊制年資為7年(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

    核計14個基數，給與退休金369,600元。

　㈤原告於112年10月27日申請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經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採計勞保保險年資41年又1月，核定自112年10月

    起按月於次月底發給31,342元。

　㈥如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66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期間以舊制

    計算退休金有理由，則被告應給付之數額為765,600元。

　㈦如原告主張被告應自66年7月1日起即未原告投保勞保為有理

    由，則被告對於原告計算方式所得遲延投保(71年9月25日方

    投保勞保)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為新臺幣885,033元之數

    額。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於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因被告對所屬人員

    之投保作業紊亂，遲至71年9月25日始為原告加保勞工保險

    ，且僅以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計算原告勞退舊制年資

    ，而短付765,600元舊制退休金，另以71年9月25日為投保年

    資起算老年給付，致原告受有老年給付差額885,033元之損

    失云云，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765,600元，有無理由？ 

　1.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

    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

    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

    而補充之問題；換言之，因兩事項間具有本質上之類似性，

    依法律規範意旨判斷本應同予規範，竟生疏未規範之法律漏

    洞，基於「同一法律上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項法律規定

    類推及於其他法律所未規定之事項，即所謂類推適用，準此

    ，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得否類推適用某項法律規定，應先

    探求某項法律規定之規範目的即立法理由，其次再判斷得否

    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法律規定類推及於

    該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

    101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勞工工作年資符

    合勞基法第53條、第54條退休條件，其舊制年資之退休金固

    應依同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發給，此所謂「工作年資

    」，依勞基法第57條、第84條之2規定，就服務同一事業單

    位年資，雖自受僱日起算，對適用勞基法前後之工作年資合

    併計算，惟適用前後之退休金給與標準，係採分段計算方式

    ，關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部分，應依當時適用之法令

    ，若無法令可資適用者，則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退休規定或

    由勞雇雙方協商決定，關於適用勞基法後之工作年資部分，

    始直接適用勞基法規定給與標準計算。據此，關於勞基法前

    之工作年資退休金給與標準，勞基法並無得溯及既往而適用

    之規定，則就勞基法施行前或指定行業適用前之勞動契約關

    係，應屬立法者有意不為溯及適用之事項，非法律漏洞，應

    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2.次按勞基法於85年12月27日修正之第3條條文中增列第3項，

    規定於87年底以前，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除因經營

    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始不適用之

    。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

    414號函釋：「查本會已於去年9月1日公告指定公務機構技

    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

    法。故凡於公務機構擔任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

    均應依該法規定辦理。至於按日計酬臨時僱用人員，如其所

    從事之工作與上開人員工作相同，即屬上開該等人員之範圍

    ，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復於96年11月30日以勞動一字第

    960130914號函釋並公告：「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

    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00年0

    月0日生效。」，公告事項「…二、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

    臨時人員，不包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行政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及業經本會公告指定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理

    。」等情。是以，公務機關就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

    人員，其中符合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

    釋所指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之工作者，應自87年

    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餘臨時人員依96年11月30日以勞動

    一字第960130914號函釋則於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

　3.經查，原告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非屬被告編

    制內員工，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依被告提出台南市政府僱用

    臨時僱工請示單所示(見本院卷第81-85頁)，被告係從事「

    負責區公所、學校 支票之整理、登簿工作及整理相關資料

    」、「電腦操作」、「將各機關送來之付款憑單輸入電腦登

    錄並印相關報表」、「將各機關學校之預算數登入電腦」、

    「各機關之追加、減預算、轉帳等輸入電腦登帳」、「各項

    業務支援」、「各托兒所、幼稚園、國小、國中等學校付款

    憑單之收件、審核及電話解說相關問題、各托兒所、幼稚園

    、國小門中等學校之印鑑更換」、「電腦操作」、「其他具

    交辦」等工作，可知被告係依各該年度工作需求內容之特定

    工作為目的，而僱用原告。又觀諸上開工作內容，業務性質

    偏屬工友或技工不定，且被告係分別因前開特定工作，而逐

    年僱用原告，並非因繼續性工作而僱用原告，核其本質仍屬

    臨時人員，是被告依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

    號函釋，就原告工作年資自87年7月1日起始適用勞基法，核

    無違誤。原告主張其係從事繼續性工作，與是否列為編制人

    員無關，仍應適用勞基法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採。

　4.至於，原告主張應類推適用勞基法之規定云云，然依前開㈠1

    .說明，勞基法並無得溯及既往而適用之規定，則就勞基法

    施行前或指定行業適用前之勞動契約關係，應屬立法者有意

    不為溯及適用之事項，非法律漏洞，應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基此，原告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適

    用勞基法前年資(即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勞退舊制

    退休金765,6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主張被告遲延投保，請求被告給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

    付差額885,033元，有無理由？

　 1.經查，原告係於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被告於71年9月

     25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為兩造所不爭執。本件原告

     主張被告自66年7月1日即應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竟遲至7

     1年9月25日始投保之，被告應賠償原告老年給付885,033元

     等語，為被告否認。是以審究被告是否違反勞工保險條例

     未為原告投保乙節，自應依前開期間(即66年7月1日至71年

     9月25日)，勞工保險條例是否將原告列為強制投保之對象

     ，為判斷依據。

　 2.勞工保險關於被保險人於66年間之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第1

     項第4款係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14歲以上、60歲以下

     之左列勞工，應全部加入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繼於68年1月1

     7日修正、68年2月19日公布施行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

     款、第5款規定：「凡年滿14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

     ，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

     為被保險人：…四、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技工、司機

     、工友。五、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約聘、約僱人員。…」

     ；77年1月15日修正、77年2月3日公布施行之勞保條例第6

     條第1項第4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

     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

     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

     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

     工。…」。又依行政院64年11月28日臺人政肆字第24215號

     函釋：「…二、各級民意機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額外或

     臨時僱用之技工、司機、工友等，應免予參加勞工保險。

     」等語，由此可知，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間之勞工

     保險條例規定強制納保對象，就政府機關部分，依前開函

     釋說明，關於66年間適用之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

     、68年1月17日修正、68年2月19日公布施行之勞工保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技工、司機、工友；及同條項第

     5款規定之約聘、約僱人員等勞工，非指所有政府機關之技

     工、司機、工友、約聘、約僱人員皆屬之，尚須經政府機

     關列為編制人員為限，且不包含臨時雇工等臨時人員。換

     言之，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前開勞工保險條規定所

     規定所稱政府機關技工、司機、工友之適用範圍，應以政

     府機關編制人員為限，而不含臨時人員。

　 3.承前㈠3.說明，被告非因繼續性工作而僱用原告，縱被告逐

     年簽核接續僱用原告，亦不影響原告為臨時人員之本質。

     基此，原告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間任職被告期間，

     既屬臨時人員，依前開㈡2.1說明，自不在前開期間勞工保

     險條例規定適用之強制投保對象之範圍，則被告未予投保

     ，自未違反前開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從而，被告於71年9

     月1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

     原告以被告未自其任職之日起投保勞工保險為由，依勞保

     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老年年金給付差額885,033元

     ，依法無據，並無可採。

四、綜上述，原告於87年7月1日以前之工作年資，並不適用勞基

    法之規定，且被告亦未遲延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從而，原

    告主張依勞基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請求被告應給付1,650,6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

    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30號

原      告  葉秋華  

訴訟代理人  陳宏義律師

複代理人    郭晏甫律師

            郭伊麗  

被      告  臺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羅瑞昌律師

            劉鎮智律師

            石淳瑋  



            邱淑玲  

            陳乃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臨時技術工，屬一般所稱之公務機關臨時人員，於112年10月18日於被告所屬財政稅務局臨時技術工任上退休，工作年資為46年3月又18天。於66年至70年初，因被告對所屬人員之投保作業紊亂，被告承辦人員疏失，於71年9月25日才加保勞工保險，違反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㈡原告於94年7月1日起改適用勞退新制，舊制工作年資自66年7月1日起至94年6月30日(即勞退新制施行日之前一日)止，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前15年之工作年資(即66年7月1日至81年6月30日)，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計30個基數(15年x2基數/年＝30基數)，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部分(即81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計13個基數，共計43個基數，以原告結算之舊制退休金平均工資新臺幣(下同)26,400元計算，原告之舊制退休金應為1,135,200元。惟被告就原告之勞退舊制年資僅計算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期間共7年(14個基數)，而於111年1月30日核付舊制退休金369,600元，短付原告舊制退休金765,600元。關於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期間工作年資，當時雖無有效之法令規範，兩造復未經協商，然依勞基法立法目的及精神，係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且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而制定，又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該法定之最低標準；另從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文義解釋，顯係就適用該法前之年資，應以何種標準計算資遣費及退休金，並無加以規範，即屬法律漏洞，而有補充之必要，有類推適用現行勞基法規定以為補充之必要。是以，原告就87年7月1日以前工資，無與被告協商之可能，故原告於勞退舊制之工作年資仍應自受雇日即66年7月1日起算。

　㈢原告之勞保保險年資，應自66年7月1日起計算至112年10月18日，計46年3月又18天。原告得請領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下稱老年給付)每月給付金額(擇優)為35,286元，若以加保勞工保險之日即71年9月25日為投保年資起算日，勞保投保年資為41年又24日，勞保老年給付每月給付金額(擇優)僅為31,342元，原告因被告遲延投保致勞保老年給付每月短少3,944元。參照內政部統計112年我國女性平均壽命為83.7歲，原告為00年00月00日生，於112年10月18日退保日之翌日為65足歲，尚有餘命18.7年，原告因被告遲延投保所損失之老年給付總額為885,033元。

　㈣兩造雖6個月簽訂一次契約書，惟原告之工作具有繼續性，被告對其所屬人員是否納入編制，依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意旨，乃其預算運用問題，勞工保險應為勞工應有之最低保障，區分編制內、編制外人員為是否投保之差別待遇，理由並非正當。原告任職時，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尚未頒布，縱依該工作規則，以人事費用以外經費進用之人員，判斷原告是否屬臨時人員，「台南市政府僱用臨時僱工請示單」備考欄記載「由單位預算財政業務-集中支付管理-人事費項下支付」，可知原告之薪資係以人事費支付，不符合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對臨時人員之定義，原告實質上屬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應強制納保之勞工。縱被告於勞基法適用前，因法未規定或依行政機關函釋，有雇主是否應為其強制納保之疑義，然兩造契約類型仍應從原告工作性質、實際工作情形與時間等實質認定，不能僅因其職稱即逕認其具有臨時性而不須為其投保，否則原告於該段時間確實有付出相當勞力，卻僅因工作性質或政府預算編制由被告單方面決定之因素，而不能受保障，有失公允等語。

　㈤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6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按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勞基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準此，本件原告在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任職期間有無勞基法之適用，即應視其等是否從事中央主管機關即勞委會或勞動部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而定。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7年1月5日以台（86）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下稱87年函釋）公告、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14號函，可知公務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除符合系爭行政函釋所稱從事之工作與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相同者，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以外，其餘臨時人員均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再者，各機關進用臨時人員，其目的係在分擔及輔助、配合機關編制人員之工作等為主，故關於臨時人員之工作項目及內容，縱部分係分擔原屬工友之工作，亦不能當然謂其等即為實際上之工友，並認其等自87年1月1日即應適用勞基法，仍應視其等之工作內容與該機關編制內之工友、技工可否評價為相同或實質上相當以為定。再按臺南市政府102年1月24日府秘總字第1020043765B函(下稱臺南市政府函文)略以，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所僱之臨時人員，如其所從事之工作與公務機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相同者，同意比照前開人員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並計給退休金。惟各用人機關應本權責就個案事實認定。又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得併計成就退休年資要件，但不發給退休金。由上揭函文可知，凡於公務機構擔任「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等四類人員，按日計酬之臨時僱用人員，若所從事之工作相同，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至非按日計酬（如按月計酬）之臨時僱用人員，雖未在上開二函釋範疇，惟依舉輕明重法理，若所從事之工作與上述4類人員相同，仍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

　㈡原告自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所屬機關，雖掛名為臨時技術工，但因原告為身心障礙人士，實際工作僅從事公文收發等工作，並無需「專長或職業技能」，與「具有專長或職業技能的技術人員」之「技工」有別，惟其所從事之工作內容與「工友」之工作性質相同。依上揭87年函釋意旨及用人機關認定，屬上開函釋人員之範圍，而自87年7月1日起始適用勞基法。原告於87年6月30日以前之年資，因其工作內容不具備技術專長，不符合「技工」之工作性質，僅是工作內容與「工友」之工作性質相同之臨時人員，不能當然謂其為實際上之工友，故其本質仍屬臨時人員，無勞基法之適用。原告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年資，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被告否認原告之退休金請求權，顯然被告並無自訂之規定，兩造亦無協商之計算方式，依上開臺南市政府函文意旨，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僅得併計成就退休年資要件，不發給退休金。從而，原告請求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舊制退休金765,600元，依法無據，亦無理由。

　㈢臨時人員是否合於57年之勞保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68年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應強制納保勞工，尚有疑義，內政部60年函文及64年函文均認為臨時僱用之技工、司機、工友等，應免予參加勞工保險。依77年2月3日修正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始為強制納保對象。原告以職別臨時技術工任職，工作內容為辦理庫款支付資料登錄、整理及其他事物業務等，屬被告依契約自行僱用之臨時人員，且原告當時之工資係以被告年度核定之人事費用以外經費進用之臨時人員酬金支應，為被告預算編制外之人員，顯見原告於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4日屬臨時人員，工作內容視實際需要而具支援協助性質，核與機關編制內員工之實際工作事項並不相當，非屬57、68年勞保條例所指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被告於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4日未將原告加入勞工保險，乃因原告擔任臨時技術工，為預算編制外人員，非勞保條例強制納保對象，被告於71年已為當時不屬於強制納保對象之原告提早投保勞工保險，並未遲延投保。

　㈣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00年00月出生，自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94年7月1日適用勞退新制，於112年10月19日屆齡退休。

　㈡原告於112年10月19日退休時，被告所屬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開立之臨時證明書記載原告之職稱為臨時技術工。

　㈢被告於71年9月25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㈣被告認定原告舊制年資為7年(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核計14個基數，給與退休金369,600元。

　㈤原告於112年10月27日申請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採計勞保保險年資41年又1月，核定自112年10月起按月於次月底發給31,342元。

　㈥如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66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期間以舊制計算退休金有理由，則被告應給付之數額為765,600元。

　㈦如原告主張被告應自66年7月1日起即未原告投保勞保為有理由，則被告對於原告計算方式所得遲延投保(71年9月25日方投保勞保)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為新臺幣885,033元之數額。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於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因被告對所屬人員之投保作業紊亂，遲至71年9月25日始為原告加保勞工保險，且僅以87年7月1日至94年6月30日計算原告勞退舊制年資，而短付765,600元舊制退休金，另以71年9月25日為投保年資起算老年給付，致原告受有老年給付差額885,033元之損失云云，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765,600元，有無理由？ 

　1.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換言之，因兩事項間具有本質上之類似性，依法律規範意旨判斷本應同予規範，竟生疏未規範之法律漏洞，基於「同一法律上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項法律規定類推及於其他法律所未規定之事項，即所謂類推適用，準此，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得否類推適用某項法律規定，應先探求某項法律規定之規範目的即立法理由，其次再判斷得否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法律規定類推及於該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101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勞工工作年資符合勞基法第53條、第54條退休條件，其舊制年資之退休金固應依同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發給，此所謂「工作年資」，依勞基法第57條、第84條之2規定，就服務同一事業單位年資，雖自受僱日起算，對適用勞基法前後之工作年資合併計算，惟適用前後之退休金給與標準，係採分段計算方式，關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部分，應依當時適用之法令，若無法令可資適用者，則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退休規定或由勞雇雙方協商決定，關於適用勞基法後之工作年資部分，始直接適用勞基法規定給與標準計算。據此，關於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退休金給與標準，勞基法並無得溯及既往而適用之規定，則就勞基法施行前或指定行業適用前之勞動契約關係，應屬立法者有意不為溯及適用之事項，非法律漏洞，應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2.次按勞基法於85年12月27日修正之第3條條文中增列第3項，規定於87年底以前，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除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始不適用之。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查本會已於去年9月1日公告指定公務機構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故凡於公務機構擔任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均應依該法規定辦理。至於按日計酬臨時僱用人員，如其所從事之工作與上開人員工作相同，即屬上開該等人員之範圍，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復於96年11月30日以勞動一字第960130914號函釋並公告：「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00年0月0日生效。」，公告事項「…二、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包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行政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及業經本會公告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理。」等情。是以，公務機關就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其中符合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所指技工、駕駛人、工友及清潔隊員之工作者，應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餘臨時人員依96年11月30日以勞動一字第960130914號函釋則於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

　3.經查，原告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非屬被告編制內員工，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依被告提出台南市政府僱用臨時僱工請示單所示(見本院卷第81-85頁)，被告係從事「負責區公所、學校 支票之整理、登簿工作及整理相關資料」、「電腦操作」、「將各機關送來之付款憑單輸入電腦登錄並印相關報表」、「將各機關學校之預算數登入電腦」、「各機關之追加、減預算、轉帳等輸入電腦登帳」、「各項業務支援」、「各托兒所、幼稚園、國小、國中等學校付款憑單之收件、審核及電話解說相關問題、各托兒所、幼稚園、國小門中等學校之印鑑更換」、「電腦操作」、「其他具交辦」等工作，可知被告係依各該年度工作需求內容之特定工作為目的，而僱用原告。又觀諸上開工作內容，業務性質偏屬工友或技工不定，且被告係分別因前開特定工作，而逐年僱用原告，並非因繼續性工作而僱用原告，核其本質仍屬臨時人員，是被告依87年1月5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56414號函釋，就原告工作年資自87年7月1日起始適用勞基法，核無違誤。原告主張其係從事繼續性工作，與是否列為編制人員無關，仍應適用勞基法云云，自屬無據，並無可採。

　4.至於，原告主張應類推適用勞基法之規定云云，然依前開㈠1.說明，勞基法並無得溯及既往而適用之規定，則就勞基法施行前或指定行業適用前之勞動契約關係，應屬立法者有意不為溯及適用之事項，非法律漏洞，應無類推適用之餘地。基此，原告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適用勞基法前年資(即66年7月1日至87年6月30日)之勞退舊制退休金765,6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告主張被告遲延投保，請求被告給付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差額885,033元，有無理由？

　 1.經查，原告係於66年7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被告於71年9月25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為兩造所不爭執。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66年7月1日即應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竟遲至71年9月25日始投保之，被告應賠償原告老年給付885,033元等語，為被告否認。是以審究被告是否違反勞工保險條例未為原告投保乙節，自應依前開期間(即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勞工保險條例是否將原告列為強制投保之對象，為判斷依據。

　 2.勞工保險關於被保險人於66年間之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係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14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全部加入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繼於68年1月17日修正、68年2月19日公布施行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凡年滿14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技工、司機、工友。五、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之約聘、約僱人員。…」；77年1月15日修正、77年2月3日公布施行之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又依行政院64年11月28日臺人政肆字第24215號函釋：「…二、各級民意機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額外或臨時僱用之技工、司機、工友等，應免予參加勞工保險。」等語，由此可知，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間之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強制納保對象，就政府機關部分，依前開函釋說明，關於66年間適用之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第1項第4款、68年1月17日修正、68年2月19日公布施行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技工、司機、工友；及同條項第5款規定之約聘、約僱人員等勞工，非指所有政府機關之技工、司機、工友、約聘、約僱人員皆屬之，尚須經政府機關列為編制人員為限，且不包含臨時雇工等臨時人員。換言之，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前開勞工保險條規定所規定所稱政府機關技工、司機、工友之適用範圍，應以政府機關編制人員為限，而不含臨時人員。

　 3.承前㈠3.說明，被告非因繼續性工作而僱用原告，縱被告逐年簽核接續僱用原告，亦不影響原告為臨時人員之本質。基此，原告66年7月1日至71年9月25日期間任職被告期間，既屬臨時人員，依前開㈡2.1說明，自不在前開期間勞工保險條例規定適用之強制投保對象之範圍，則被告未予投保，自未違反前開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從而，被告於71年9月1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原告以被告未自其任職之日起投保勞工保險為由，依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老年年金給付差額885,033元，依法無據，並無可採。

四、綜上述，原告於87年7月1日以前之工作年資，並不適用勞基法之規定，且被告亦未遲延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從而，原告主張依勞基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1,650,6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